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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金融工作办公室

稳经济 20 条措施落实工作专班的工作机制

为坚决贯彻党中央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

全”的重大要求，统筹推进稳经济 20 条措施落地落实，全力抓

好稳增长、稳市场主体、保就业各项工作，确保稳住经济大

盘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金融办和区金融服务中心决定成立稳经

济 20 条措施落实工作专班，并制定本工作机制。

一、人员组成

组长：张红侠、毛小强

成员：刘萍、张涛、刘馨媛、曹李妮

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金融办。专班办公室负责

对稳经济 20 条措施落实工作的总体牵头，统筹协调各项工作，

按时召开会议审核安排，及时督导落实、整体推进，按时报送

信息材料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 提供 300 万元用于

贴息，从 2022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底，对辖区中小微企业

新增流动资金贷款（展期视同新增），按实际贷款利率的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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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贴息，每家企业贴息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，贴完为止。实施

细则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 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

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支持覆盖面，推动政府性融资担

保机构“支小”融资担保费率由 1%将至 0.5%。本条措施由区金

融办牵头，区财政局配合。

（三） 从 2022 年 6 月

1 日起至 2022 年底，对为辖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成本低

于上年同期排名前五的银行机构，给予每家 10 万元奖励。实施

细则见附件 2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专题会议制度。对银行和企业上报的申请材料，由

组长按时召开专题会议，依据实施细则进行研究审核。

（二）信息报送制度。上会审核通过后的申请材料及时报

送到区稳增长工作专班办公室，进行评估兑现，贴现资金直接

拨付至企业在贷款银行的制定贷款专户。

（三）督导检查制度。专班办公室组织对会议研究确定的

事项进行督导检查，确保稳经济 20 条措施落实的时效性、准确

性、合规性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专班各成员要积极主动工作，加强和金融机构以及中小微

企业的沟通衔接，加强走访调研，及时反馈稳经济 20 条措施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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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的工作动态。同时要加强向上对接，做好中、省、市政策的

承接和落地，并争取更多支持。要加强政策宣读解读，主动为

企业送政策、送服务、送保障，力争稳经济工作稳步推进，为

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。

未央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未央区金融业发展指导服务中心

2022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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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未央区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

实施细则

未央区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政策是本着优化营商

环境，支持辖区中小微企业扩大获得信贷便利度，应对疫情的

原则制定，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政策适用：注册登记、纳税、统计关系均在未央区、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健全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的中小微企

业（不包括房地产行业、金融服务行业和投资（资产）管理

类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、地方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平台类企

业）在未央区 61 家具备放款能力的银行机构获得的各类贷款

二、政策窗口期：各类贷款合同签订日和发放日均在 2022

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三、组织实施：未央区金融办、未央区金融服务中心

四、申报程序：在政策窗口期获得信贷的中小微企业，依

据工商登记、纳税登记、贷款合同、贷款到账凭证等相关资

料，依次在未央区金融办申请贴息。

五、附则：1、本次贴息为一年期贷款利率的 30%，不计贷

款年限；2、申请单位须处于正常生产、经营状态，无行政处罚

记录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无重大责任事故，依法按期纳税；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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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已享受市级相关政策贴息的，不影响本政策执行，但

累计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实际发生利息的 100%。

该政策最终解释权归未央区金融工作办公室。

附：

贴 息 申 请

未央区金融办：

我公司于 2022 年 X 月 X 日在未央区 XX 银行申请到 XX 类型

贷款 XX 万元，期限 X 年，合同利率 X，利息共计 X 万元，该笔

贷款已于 2022 年 X 月 X 日 X 时发放到位（凭证附后）。现根据

未央区 2022 年稳经济第一款第 3条政府贴息措施，向区政府申

请该笔贷款一年期 30%贴息 X万元。

特此申请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XX 年 XX 月 XX 日

附件：1、贷款合同（有不能提前还款的约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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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贷款到账凭证（具体到时、分）

3、企业营业执照（未央注册的中小微企业）

4、企业纳税资料

5、企业还款账户（贴息支付账户）



- 7 -

附件 2

未央区鼓励金融机构让利中小微企业

实施细则

未央区鼓励金融机构合理让利中小微企业政策是本着鼓励

金融机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，切实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量

的原则制定，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政策适用：注册地在未央区的 61 家具备放款能力的银

行机构，具体名录附后。

二、政策窗口期：各类让利中小微企业的贷款，合同日和

发放日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奖补兑现时间：2023 年一季度

三、实施主体：未央区金融办、未央区金融服务中心

四、考核规则：采取“百分制”分类赋分，合计总分前五

名入选被奖励单位。

（一）赋分原则：

1、审批时限（20 分）以放款办理工作日天数为基本考量

依据。具体计算方式为：政策窗口期内为辖区中小微企业发放

各类贷款放款办理工作日的加权平均值，天数最少者得分最

高，依次类推。

2、降低门槛（20 分）一是考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产

品的种类，尤其是以突破传统信贷产品、切实降低获得信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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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信贷产品数量做为评价依据，占比 10 分，创新信贷产品种

类最多者得分最高，依次类推；二是考量同类金融产品的申请

门槛，占比 10 分，“准贷门槛”最低者得分最高，依次类推。

3、贷款利率（20 分）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贷款

利率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百分比进行考量，实际贷款利率最低者

得分最高，依次类推。

4、服务数量（20 分）政策窗口期服务各类中小微企业，

获得信贷企业数量最多者得分最高，依次类推。

5、放贷额度（20 分）政策窗口期服务中小微企业获得信

贷，各类信贷产品实际放款数额最多者得分最高，依次类推。

（二）选定奖励对象：按照以上考量标准赋分加总，得分

高低依次排名并向社会公示评分结果，公示期满选定前 5 名做

为奖励单位，兑现奖励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2023 年一季度完成全部工作，奖励兑现到位。各金融机构

按相关要求报送评比资料，区金融工作办公室、区金融服务中

心组织评价，结果报区政府审定后兑现奖金。

六、附则：服务对象须为注册地在未央区的中小微企业，

（不包括房地产行业、金融服务行业和投资（资产）管理类、

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、地方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平台类企

业）。该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未央区金融工作办公室。


